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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青总办〔2021〕39号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：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）已于 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，并于 2021年 9月 1日正式施

行。为广泛深入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，结合

工会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刻认识实施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重要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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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颁布实施，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

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职工群众安全健康的亲切关怀，充分体现了

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。深入学习贯彻新《安全生

产法》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

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、建设更高水平

平安中国的有力保障。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

大事，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，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利

益高度负责的重要体现。各级工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

认识此次《安全生产法》修订的重大意义，从全面推进法治社会

建设的高度，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出发，从建立安全生产

长效机制入手，紧紧抓住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正式施行的有利时

机，推动广大企业和职工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，全面提升企

业安全生产工作水平，依法维护职工群众生命安全健康权益。

二、扎实推进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宣传贯彻

各级工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从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出发，把学习宣传贯

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作为工会“八五”普法学习宣传贯彻的重点内

容，组织各级工会工作者特别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人员，原原本

本学习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各项条款，紧密结合《工会法》关于

劳动安全卫生职责权利的规定及当前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实际，加

深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中涉及工会和职工权利条款的学习、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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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理解，珍惜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，履行应尽的义务，依法维护

职工的合法权益。要充分利用广播、宣传栏、职工书屋、报刊、

文化宫等工会宣传阵地，通过网络、短视频等新媒体工具，采用

职工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帮助职工深刻学习领会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的修订内容，吃透法律精神，逐条领悟，最大限度发挥法律修订

的应有作用、释放法治威力。

三、不断加大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力度

全省各级工会要以宣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为契机，认真

落实省总工会办公室《关于加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青总办[2021]8号）精神，积极推动事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法

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完善，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

治工作，深化“安康杯”竞赛等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，做好特殊环

境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，加强高温、低温、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

的职工劳动保护措施落实监督检查，切实履行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赋予工会的各项职责，加强对各类安全生产问题的群众性监督检

查，督促企业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，切实把维护职工安

全健康权益的职责落到实处。要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、中小微企

业和乡镇企业特别是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经济类型企业的监督

检查力度。对企业不具备劳动安全卫生条件、危害职工安全健康

权益的突出问题，要会同政府等有关部门按照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的规定，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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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切实加强宣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组织领导

各级工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作为当前和今

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，立即行动起来，广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

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，在全省广大职工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新《安

全生产法》的高潮。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宣传教育培训工作，特别是工会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，加强

对学习宣传活动的检查和指导。要加强与政府等有关部门的主动

联系，密切配合，促进企业将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纳

入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范畴，积极履行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和其他

法律法规赋予工会的法定职责。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1年 10 月 29日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9日印发


